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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延续海南自由贸易港鼓励类产业企业实质性运营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

2025-08-14 /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为贯彻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促进海南自由贸易港(以下简称自贸港)鼓励类产业企业发

展，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财税 (2020) 31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财税 (2025) 3号)规定，现就自贸港鼓励类

产业企业实质性运营有关问题公告如下:

一、本公告适用于注册在自贸港的居民企业、居民企业设立在自贸港的分支机构以及非居民企业设立在自贸港

的机构、场所。

二、注册在自贸港的居民企业，从事鼓励类产业项目，并且在自贸港之外未设立分支机构的，其生产经营、人

员、账务、财产等在自贸港，属于在自贸港实质性运营。对于仅在自贸港注册登记，其生产经营、人员、账务、财

产等任一项不在自贸港，不属于在自贸港实质性运营，不得享受自贸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三、注册在自贸港的居民企业，从事鼓励类产业项目，在自贸港之外设立分支机构的，该居民企业对各分支机

构的生产经营、人员、账务、财产等实施实质性全面管理和控制，属于在自贸港实质性运营。

四、注册在自贸港之外的居民企业在自贸港设立分支机构的，或者非居民企业在自贸港设立机构、场所的，该

分支机构或机构、场所具备生产经营职能，并具备与其生产经营职能相匹配的营业收入、职工薪酬和资产总额，属

于在自贸港实质性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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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产经营、人员、账务、财产在自贸港具体规定如下g

"生产经营在自贸港"是指企业在自贸港拥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生产经营设备设施等，且主要生产

经营地点在自贸港，或对生产经营实施实质性全面管理和控制的机构在自贸港:以本企业名义对外订立相关合同。

"人员在自贸港"是指企业有满足生产经营需要的从业人员在自贸港实际工作，从业人员的工资薪金通过本

企业在自贸港开立的银行账户发放。根据企业规模、从业人员的情况，一个纳税年度内至少需有3名(含)至30名

(含〉从业人员在自贸港均居住累计满183天。其中，从业人数不满10人的，一个纳税年度内至少需有3人(含)在

自贸港均居住累计满183天:从业人数10人(含〉以上不满100人的，一个纳税年度内至少需有30% (含)的人员在

自贸港均居住累计满183天;从业人数100人(含)以上的，一个纳税年度内至少需有30人(含)在自贸港均居住累

计满183天。

"账务在自贸港"是指企业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和财务报表等会计档案资料存放在自贸港，基本存款账户和

进行主营业务结算的银行账户开立在自贸港。

"财产在自贸港"是指企业拥有财产所有权或使用权并实际使用的财产在自贸港，且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相匹

配。

六、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不符合实质性运营z

(一〉不具有生产经营职能，仅承担对内地业务的财务结算、申报纳税、开具发票等功能:

(二〉注册地址与实际经营地址不一致，且无法联系或者联系后无法提供实际经营地址。

七、注册在自贸港的居民企业，其在自贸港之外设立分支机构的，或者注册在自贸港之外的居民企业，其在自

贸港设立分支机构的，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的公告》

(2012年第57号)的规定，计算总机构及各分支机构应纳税所得额和税款，并按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

八、设立在自贸港的非居民企业机构、场所符合规定条件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 财

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非居民企业机构场所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公告)) (2019年第12号)的规定，计

算总机构及各分支机构应纳税所得额和税款，并按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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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应执行查账征收方式征收企业所得税。

十、享受自贸港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高端紧缺人才，其任职、受雇、经营的企业或单位的实质性运营，参照

本公告规定执行。

十一、享受自贸港鼓励类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企业实质性运营，采取"自行判定、申报承诺、事后核

查"的管理方式。申报享惠企业在年度汇算清缴时应填写《实质性运营自评承诺表>> .并对纳税申报资料及相关证

明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十二、省税务局、省财政厅、省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共同开展实质性运营联合监管。建立实质性运营联合核查工

作机制，对当年度新增的享受自贸港鼓励类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企业和享受自贸港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高

端紧缺人才所属的企业或单位实施"全覆盖"核查，对存量的企业或单位则按照一定比例抽查。

十三、企业对实质性运营判定有争议的，由省市场监管局牵头，会同省财政厅、省税务局等部门建立争议协调

解决工作机制，研究予以确定。

十四、本公告自2025年1月 1 日起执行至2027年12月 31 日。

特此公告。

附件~盾件运营自许承诺袭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8月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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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机关 省级机关 市县政府 国内自贸试验区 全球自由贸易港

外交部 国防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教育部 科学技术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公安部 民政部 司法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水利部 农业农村部 商务部 文化和服游击H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退役军人事务部 应急管理部 中国人民银行 审计署

国家航天局 国家原子能机构 国家核安全局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海关总署

网地声明 | 联系我们

主办单位: 中共海南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琼ICP备19005356号
中共海南省委自由贸易港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E草公网安备 46010802000557号

技术支持:海南南海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海南信息岛技术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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